
绍兴市越城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绍兴市越城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工程 （项目名称）已由 绍兴市越城区发展和改革局（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 越发改初

设[2021]19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绍兴市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资金来自 财政 （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

人为 绍兴市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 公开 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 位于越城区皋埠街道，南至中山路，北至胜利江，东北侧为绍兴市越城区人民医院。

2.2 建设规模：本项目新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业务用房、卫生健康行政执法队业务用房、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楼及观察楼等。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2516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7805.83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6875.68平方米，包含应急指挥中心2819.78平方米，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业务用房6762.36平方米，卫生健康行政执法队业务用房 6440.96 平方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楼5911.52 平方米，观察楼 4913.78 平方米，

门卫27.28 平方米，地下停车10930.15平方米。项目总投资31140.17万元。

招标估算价：约19909.5136万元。

2.3 招标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工程（含土石方、桩基、基坑围护、土建等）、安装工程（含电气、给排水、暖通、消防及人防通风、电梯、充电桩设

备、柴油发电机组、空调及新风系统、车辆洗消系统等）、精装修工程、幕墙工程、标识标牌工程、屋面工程、雨水回收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及室外附属

工程等。【本项目涉及的智能化、实验室专项工程列入总包管理，由招标人另行招标确定分包人，厨房设备、变配电工程及燃气管道采购安装列入总包管

理，由招标人另行委托专业单位实施。本项目为钢结构装配式（主体结构为钢结构）公共建筑，装配率不低于60％，并应满足《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要

求。】具体范围和内容要求详见招标文件、施工图及本项目标底工程量清单。

2.4计划工期： 800日历天 。

2.5 质量要求： 合格 。

2.6标段划分： / 。

2.7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有 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且自2017年7月1日以来（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完

成过单个项目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及以上的钢结构装配式（主体结构为钢结构）公共建筑施工总承包或工程总承包项目（装配率不低于60%）业绩，并在

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注：①“装配式建筑”定义以《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具体参照省、直辖市住建部门颁布的标准执行，例如：DB33/T1165-2019）的定义为准，由

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称为装配式建筑。

②公共建筑定义：公共建筑包含办公建筑（包括写字楼、政府部门办公室等），商业建筑（如商场、金融建筑等），旅游建筑（如酒店、娱乐场所

等），科教文卫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科研、医疗、卫生、体育建筑等），通信建筑（如邮电、通讯、广播用房）以及交通运输类建筑（如机场、高铁

站、火车站、汽车站、冷藏库等），但不包括商住楼。

③业绩证明材料：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装配率证明材料和竣工验收证明材料（包括：竣工验收报告或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或竣工验收证书）。如以

上证明材料未体现招标文件中所要求业绩特征的，需提供项目发包人或项目所在地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装配率：若施工图总说明中已体现装配

率的，可不再提供行政主管部门或图审机构或设计院出具的证明文件，但施工图说明中须加盖图审机构的印章，否则不予认可；若施工图总说明中无法体

现装配率的，需提供行政主管部门或图审机构或设计院出具的证明文件。特别说明：如提供的业绩为涉密项目，不予认可。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须具备一级注册建造师（建筑工程） 资格，具有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且无在建工程，拟派项目负责人应为

投标企业在职职工（在职职工不包括离、退休返聘人员），须提供缴费期限包含2022年8月至2022年10月的投标人所属社保机构养老保险交纳清单或证明

（缴费单位和投标人名称必须一致，并加盖社保缴费证明专用章，非独立法人的分公司社保证明也予以认可），以投标人所属社保机构出具的盖有社保部

门专用章（或电子专用章）的社保证明件为准。

备注：1、若拟派项目负责人为一级注册建造师且提供的注册证书为电子证书的，应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

册证书的通知》（建办市【2021】40号）文，否则视为无效证书，资格审查不予通过。

3.2主要设备、材料要求：绿色建筑达到三星级标准。

3.3其他要求：

3.3.1企业具有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越城区分中心工程建设项目有效的入库登记信息。

3.3.2企业具有有效期内的浙江省住建厅备案证明或具有“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备案截图，（浙江省内企业不做要求） ，项目负责人 /

。

3.3.3企业在 / 年 / 月 / 日前与 / 签订劳动者工资保障金管理协议。（本项目不作要求）

3.3.4企业和项目负责人近 5 年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提供承诺书）。

3.4 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3.5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 （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

4.报名及招标文件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2年11月21 日 8:30 时至 2022年11月25日 17:00时在越城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ztb.sxyc.gov.cn/TPBidder）自行下载招

标文件，截止期后交易平台不再提供下载服务;未在规定时间内获取招标文件的，不接受其投标。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 元，售后不退。图纸押金 / 元，在退还图纸时退还（不计利息）。

5.投标保证金

本工程需缴纳投标保证金 50 万元, 投标保证金在投标人自行获取招标文件后，在2022年12月10日17：00时前缴纳。缴纳方式为：

1投标人基本账户开具的银行票据，即汇票、电汇、转账支票等(不包括现金）。保证金缴入账户共二个，企业可自主选择其中一个账户缴纳（账号在中心现有建

设项目保证金专户下按照项目动态随机生成）：

账户一：开户银行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账户名称：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越城区分中心保证金专户，账号：6232511450413243；

账户二：开户银行名称：中信银行绍兴城东支行，账户名称：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越城区分中心保证金专户，账号：3110810044511749660。

2招标人接受投标保证金电子保险保函。投标人自行在越城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ztb.sxyc.gov.cn/TPBidder）中自主选择办理。保险保函费用必须从投

标人企业基本账户转出，并在投标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前办妥保险保函手续。

6.其他有关内容

6.1评标入围方法： 入围15家 。

6.2评标方法：综合评估法（设技术标，采用电子辅助评标）；

6.3中标方式： 最高分中标 。

6.4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14 日 9:30 时，地点为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越城区分中心三楼332开标室（延安东路660号）。（电

子投标的项目，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由“最新版投标文件制作工具（越城版）”制作生成的加密投标文件上传至越城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越城区政府网、绍兴公共资源交易网 （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8.若本公告相关内容与正式发出的招标文件不一致，以正式发出的招标文件为准。

9.联系方式

招标人： 绍兴市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建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街道保佑桥直街37号 地 址： 绍兴市越城区平江路龙湖大厦15楼

联系人： 张医生 联 系 人： 孟浩

电 话： 13588577955                  电 话： 15757156272         

招 标 人（盖章）：绍兴市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代理机构（盖章）： 浙江建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8 日



绍兴市越城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绍兴市越城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工程 （项目名称）已由 绍兴市越城区发展和改革局（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 越发改初

设[2021]19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绍兴市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资金来自 财政 （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

人为 绍兴市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 公开 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 位于越城区皋埠街道，南至中山路，北至胜利江，东北侧为绍兴市越城区人民医院。

2.2 建设规模：本项目新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业务用房、卫生健康行政执法队业务用房、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楼及观察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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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卫27.28 平方米，地下停车10930.15平方米。项目总投资31140.17万元。

招标估算价：约19909.5136万元。

2.3 招标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工程（含土石方、桩基、基坑围护、土建等）、安装工程（含电气、给排水、暖通、消防及人防通风、电梯、充电桩设

备、柴油发电机组、空调及新风系统、车辆洗消系统等）、精装修工程、幕墙工程、标识标牌工程、屋面工程、雨水回收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及室外附属

工程等。【本项目涉及的智能化、实验室专项工程列入总包管理，由招标人另行招标确定分包人，厨房设备、变配电工程及燃气管道采购安装列入总包管

理，由招标人另行委托专业单位实施。本项目为钢结构装配式（主体结构为钢结构）公共建筑，装配率不低于60％，并应满足《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要

求。】具体范围和内容要求详见招标文件、施工图及本项目标底工程量清单。

2.4计划工期： 800日历天 。

2.5 质量要求： 合格 。

2.6标段划分： / 。

2.7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有 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且自2017年7月1日以来（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完

成过单个项目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及以上的钢结构装配式（主体结构为钢结构）公共建筑施工总承包或工程总承包项目（装配率不低于60%）业绩，并在

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注：①“装配式建筑”定义以《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具体参照省、直辖市住建部门颁布的标准执行，例如：DB33/T1165-2019）的定义为准，由

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称为装配式建筑。

②公共建筑定义：公共建筑包含办公建筑（包括写字楼、政府部门办公室等），商业建筑（如商场、金融建筑等），旅游建筑（如酒店、娱乐场所

等），科教文卫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科研、医疗、卫生、体育建筑等），通信建筑（如邮电、通讯、广播用房）以及交通运输类建筑（如机场、高铁

站、火车站、汽车站、冷藏库等），但不包括商住楼。

③业绩证明材料：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装配率证明材料和竣工验收证明材料（包括：竣工验收报告或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或竣工验收证书）。如以

上证明材料未体现招标文件中所要求业绩特征的，需提供项目发包人或项目所在地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装配率：若施工图总说明中已体现装配

率的，可不再提供行政主管部门或图审机构或设计院出具的证明文件，但施工图说明中须加盖图审机构的印章，否则不予认可；若施工图总说明中无法体

现装配率的，需提供行政主管部门或图审机构或设计院出具的证明文件。特别说明：如提供的业绩为涉密项目，不予认可。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须具备一级注册建造师（建筑工程） 资格，具有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且无在建工程，拟派项目负责人应为

投标企业在职职工（在职职工不包括离、退休返聘人员），须提供缴费期限包含2022年8月至2022年10月的投标人所属社保机构养老保险交纳清单或证明

（缴费单位和投标人名称必须一致，并加盖社保缴费证明专用章，非独立法人的分公司社保证明也予以认可），以投标人所属社保机构出具的盖有社保部

门专用章（或电子专用章）的社保证明件为准。

备注：1、若拟派项目负责人为一级注册建造师且提供的注册证书为电子证书的，应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

册证书的通知》（建办市【2021】40号）文，否则视为无效证书，资格审查不予通过。

3.2主要设备、材料要求：绿色建筑达到三星级标准。

3.3其他要求：

3.3.1企业具有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越城区分中心工程建设项目有效的入库登记信息。

3.3.2企业具有有效期内的浙江省住建厅备案证明或具有“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备案截图，（浙江省内企业不做要求） ，项目负责人 /

。

3.3.3企业在 / 年 / 月 / 日前与 / 签订劳动者工资保障金管理协议。（本项目不作要求）

3.3.4企业和项目负责人近 5 年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提供承诺书）。

3.4 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3.5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 （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

4.报名及招标文件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2年11月21 日 8:30 时至 2022年11月25日 17:00时在越城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ztb.sxyc.gov.cn/TPBidder）自行下载招

标文件，截止期后交易平台不再提供下载服务;未在规定时间内获取招标文件的，不接受其投标。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 元，售后不退。图纸押金 / 元，在退还图纸时退还（不计利息）。

5.投标保证金

本工程需缴纳投标保证金 50 万元, 投标保证金在投标人自行获取招标文件后，在2022年12月10日17：00时前缴纳。缴纳方式为：

1投标人基本账户开具的银行票据，即汇票、电汇、转账支票等(不包括现金）。保证金缴入账户共二个，企业可自主选择其中一个账户缴纳（账号在中心现有建

设项目保证金专户下按照项目动态随机生成）：

账户一：开户银行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账户名称：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越城区分中心保证金专户，账号：6232511450413243；

账户二：开户银行名称：中信银行绍兴城东支行，账户名称：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越城区分中心保证金专户，账号：3110810044511749660。

2招标人接受投标保证金电子保险保函。投标人自行在越城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ztb.sxyc.gov.cn/TPBidder）中自主选择办理。保险保函费用必须从投

标人企业基本账户转出，并在投标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前办妥保险保函手续。

6.其他有关内容

6.1评标入围方法： 入围15家 。

6.2评标方法：综合评估法（设技术标，采用电子辅助评标）；

6.3中标方式： 最高分中标 。

6.4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14 日 9:30 时，地点为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越城区分中心三楼332开标室（延安东路660号）。（电

子投标的项目，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由“最新版投标文件制作工具（越城版）”制作生成的加密投标文件上传至越城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越城区政府网、绍兴公共资源交易网 （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8.若本公告相关内容与正式发出的招标文件不一致，以正式发出的招标文件为准。

9.联系方式

招标人： 绍兴市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建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街道保佑桥直街37号 地 址： 绍兴市越城区平江路龙湖大厦15楼

联系人： 张医生 联 系 人： 孟浩

电 话： 13588577955                  电 话： 15757156272         

招 标 人（盖章）：绍兴市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代理机构（盖章）： 浙江建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8 日



绍兴市越城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绍兴市越城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工程 （项目名称）已由 绍兴市越城区发展和改革局（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 越发改初

设[2021]19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绍兴市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资金来自 财政 （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

人为 绍兴市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 公开 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 位于越城区皋埠街道，南至中山路，北至胜利江，东北侧为绍兴市越城区人民医院。

2.2 建设规模：本项目新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业务用房、卫生健康行政执法队业务用房、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楼及观察楼等。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2516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7805.83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6875.68平方米，包含应急指挥中心2819.78平方米，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业务用房6762.36平方米，卫生健康行政执法队业务用房 6440.96 平方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楼5911.52 平方米，观察楼 4913.78 平方米，

门卫27.28 平方米，地下停车10930.15平方米。项目总投资31140.17万元。

招标估算价：约19909.5136万元。

2.3 招标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工程（含土石方、桩基、基坑围护、土建等）、安装工程（含电气、给排水、暖通、消防及人防通风、电梯、充电桩设

备、柴油发电机组、空调及新风系统、车辆洗消系统等）、精装修工程、幕墙工程、标识标牌工程、屋面工程、雨水回收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及室外附属

工程等。【本项目涉及的智能化、实验室专项工程列入总包管理，由招标人另行招标确定分包人，厨房设备、变配电工程及燃气管道采购安装列入总包管

理，由招标人另行委托专业单位实施。本项目为钢结构装配式（主体结构为钢结构）公共建筑，装配率不低于60％，并应满足《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要

求。】具体范围和内容要求详见招标文件、施工图及本项目标底工程量清单。

2.4计划工期： 800日历天 。

2.5 质量要求： 合格 。

2.6标段划分： / 。

2.7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有 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且自2017年7月1日以来（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完

成过单个项目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及以上的钢结构装配式（主体结构为钢结构）公共建筑施工总承包或工程总承包项目（装配率不低于60%）业绩，并在

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注：①“装配式建筑”定义以《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具体参照省、直辖市住建部门颁布的标准执行，例如：DB33/T1165-2019）的定义为准，由

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称为装配式建筑。

②公共建筑定义：公共建筑包含办公建筑（包括写字楼、政府部门办公室等），商业建筑（如商场、金融建筑等），旅游建筑（如酒店、娱乐场所

等），科教文卫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科研、医疗、卫生、体育建筑等），通信建筑（如邮电、通讯、广播用房）以及交通运输类建筑（如机场、高铁

站、火车站、汽车站、冷藏库等），但不包括商住楼。

③业绩证明材料：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装配率证明材料和竣工验收证明材料（包括：竣工验收报告或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或竣工验收证书）。如以

上证明材料未体现招标文件中所要求业绩特征的，需提供项目发包人或项目所在地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装配率：若施工图总说明中已体现装配

率的，可不再提供行政主管部门或图审机构或设计院出具的证明文件，但施工图说明中须加盖图审机构的印章，否则不予认可；若施工图总说明中无法体

现装配率的，需提供行政主管部门或图审机构或设计院出具的证明文件。特别说明：如提供的业绩为涉密项目，不予认可。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须具备一级注册建造师（建筑工程） 资格，具有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且无在建工程，拟派项目负责人应为

投标企业在职职工（在职职工不包括离、退休返聘人员），须提供缴费期限包含2022年8月至2022年10月的投标人所属社保机构养老保险交纳清单或证明

（缴费单位和投标人名称必须一致，并加盖社保缴费证明专用章，非独立法人的分公司社保证明也予以认可），以投标人所属社保机构出具的盖有社保部

门专用章（或电子专用章）的社保证明件为准。

备注：1、若拟派项目负责人为一级注册建造师且提供的注册证书为电子证书的，应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

册证书的通知》（建办市【2021】40号）文，否则视为无效证书，资格审查不予通过。

3.2主要设备、材料要求：绿色建筑达到三星级标准。

3.3其他要求：

3.3.1企业具有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越城区分中心工程建设项目有效的入库登记信息。

3.3.2企业具有有效期内的浙江省住建厅备案证明或具有“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备案截图，（浙江省内企业不做要求） ，项目负责人 /

。

3.3.3企业在 / 年 / 月 / 日前与 / 签订劳动者工资保障金管理协议。（本项目不作要求）

3.3.4企业和项目负责人近 5 年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提供承诺书）。

3.4 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3.5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 （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

4.报名及招标文件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2年11月21 日 8:30 时至 2022年11月25日 17:00时在越城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ztb.sxyc.gov.cn/TPBidder）自行下载招

标文件，截止期后交易平台不再提供下载服务;未在规定时间内获取招标文件的，不接受其投标。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 元，售后不退。图纸押金 / 元，在退还图纸时退还（不计利息）。

5.投标保证金

本工程需缴纳投标保证金 50 万元, 投标保证金在投标人自行获取招标文件后，在2022年12月10日17：00时前缴纳。缴纳方式为：

1投标人基本账户开具的银行票据，即汇票、电汇、转账支票等(不包括现金）。保证金缴入账户共二个，企业可自主选择其中一个账户缴纳（账号在中心现有建

设项目保证金专户下按照项目动态随机生成）：

账户一：开户银行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账户名称：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越城区分中心保证金专户，账号：6232511450413243；

账户二：开户银行名称：中信银行绍兴城东支行，账户名称：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越城区分中心保证金专户，账号：3110810044511749660。

2招标人接受投标保证金电子保险保函。投标人自行在越城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ztb.sxyc.gov.cn/TPBidder）中自主选择办理。保险保函费用必须从投

标人企业基本账户转出，并在投标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前办妥保险保函手续。

6.其他有关内容

6.1评标入围方法： 入围15家 。

6.2评标方法：综合评估法（设技术标，采用电子辅助评标）；

6.3中标方式： 最高分中标 。

6.4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14 日 9:30 时，地点为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越城区分中心三楼332开标室（延安东路660号）。（电

子投标的项目，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由“最新版投标文件制作工具（越城版）”制作生成的加密投标文件上传至越城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越城区政府网、绍兴公共资源交易网 （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8.若本公告相关内容与正式发出的招标文件不一致，以正式发出的招标文件为准。

9.联系方式

招标人： 绍兴市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建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街道保佑桥直街37号 地 址： 绍兴市越城区平江路龙湖大厦15楼

联系人： 张医生 联 系 人： 孟浩

电 话： 13588577955                  电 话： 15757156272         

招 标 人（盖章）：绍兴市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代理机构（盖章）： 浙江建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8 日



绍兴市越城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绍兴市越城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工程 （项目名称）已由 绍兴市越城区发展和改革局（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 越发改初

设[2021]19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绍兴市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资金来自 财政 （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

人为 绍兴市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 公开 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 位于越城区皋埠街道，南至中山路，北至胜利江，东北侧为绍兴市越城区人民医院。

2.2 建设规模：本项目新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业务用房、卫生健康行政执法队业务用房、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楼及观察楼等。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2516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7805.83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6875.68平方米，包含应急指挥中心2819.78平方米，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业务用房6762.36平方米，卫生健康行政执法队业务用房 6440.96 平方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楼5911.52 平方米，观察楼 4913.78 平方米，

门卫27.28 平方米，地下停车10930.15平方米。项目总投资31140.17万元。

招标估算价：约19909.5136万元。

2.3 招标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工程（含土石方、桩基、基坑围护、土建等）、安装工程（含电气、给排水、暖通、消防及人防通风、电梯、充电桩设

备、柴油发电机组、空调及新风系统、车辆洗消系统等）、精装修工程、幕墙工程、标识标牌工程、屋面工程、雨水回收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及室外附属

工程等。【本项目涉及的智能化、实验室专项工程列入总包管理，由招标人另行招标确定分包人，厨房设备、变配电工程及燃气管道采购安装列入总包管

理，由招标人另行委托专业单位实施。本项目为钢结构装配式（主体结构为钢结构）公共建筑，装配率不低于60％，并应满足《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要

求。】具体范围和内容要求详见招标文件、施工图及本项目标底工程量清单。

2.4计划工期： 800日历天 。

2.5 质量要求： 合格 。

2.6标段划分： / 。

2.7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有 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且自2017年7月1日以来（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完

成过单个项目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及以上的钢结构装配式（主体结构为钢结构）公共建筑施工总承包或工程总承包项目（装配率不低于60%）业绩，并在

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注：①“装配式建筑”定义以《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具体参照省、直辖市住建部门颁布的标准执行，例如：DB33/T1165-2019）的定义为准，由

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称为装配式建筑。

②公共建筑定义：公共建筑包含办公建筑（包括写字楼、政府部门办公室等），商业建筑（如商场、金融建筑等），旅游建筑（如酒店、娱乐场所

等），科教文卫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科研、医疗、卫生、体育建筑等），通信建筑（如邮电、通讯、广播用房）以及交通运输类建筑（如机场、高铁

站、火车站、汽车站、冷藏库等），但不包括商住楼。

③业绩证明材料：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装配率证明材料和竣工验收证明材料（包括：竣工验收报告或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或竣工验收证书）。如以

上证明材料未体现招标文件中所要求业绩特征的，需提供项目发包人或项目所在地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装配率：若施工图总说明中已体现装配

率的，可不再提供行政主管部门或图审机构或设计院出具的证明文件，但施工图说明中须加盖图审机构的印章，否则不予认可；若施工图总说明中无法体

现装配率的，需提供行政主管部门或图审机构或设计院出具的证明文件。特别说明：如提供的业绩为涉密项目，不予认可。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须具备一级注册建造师（建筑工程） 资格，具有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且无在建工程，拟派项目负责人应为

投标企业在职职工（在职职工不包括离、退休返聘人员），须提供缴费期限包含2022年8月至2022年10月的投标人所属社保机构养老保险交纳清单或证明

（缴费单位和投标人名称必须一致，并加盖社保缴费证明专用章，非独立法人的分公司社保证明也予以认可），以投标人所属社保机构出具的盖有社保部

门专用章（或电子专用章）的社保证明件为准。

备注：1、若拟派项目负责人为一级注册建造师且提供的注册证书为电子证书的，应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

册证书的通知》（建办市【2021】40号）文，否则视为无效证书，资格审查不予通过。

3.2主要设备、材料要求：绿色建筑达到三星级标准。

3.3其他要求：

3.3.1企业具有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越城区分中心工程建设项目有效的入库登记信息。

3.3.2企业具有有效期内的浙江省住建厅备案证明或具有“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备案截图，（浙江省内企业不做要求） ，项目负责人 /

。

3.3.3企业在 / 年 / 月 / 日前与 / 签订劳动者工资保障金管理协议。（本项目不作要求）

3.3.4企业和项目负责人近 5 年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提供承诺书）。

3.4 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3.5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 （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

4.报名及招标文件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2年11月21 日 8:30 时至 2022年11月25日 17:00时在越城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ztb.sxyc.gov.cn/TPBidder）自行下载招

标文件，截止期后交易平台不再提供下载服务;未在规定时间内获取招标文件的，不接受其投标。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 元，售后不退。图纸押金 / 元，在退还图纸时退还（不计利息）。

5.投标保证金

本工程需缴纳投标保证金 50 万元, 投标保证金在投标人自行获取招标文件后，在2022年12月10日17：00时前缴纳。缴纳方式为：

1投标人基本账户开具的银行票据，即汇票、电汇、转账支票等(不包括现金）。保证金缴入账户共二个，企业可自主选择其中一个账户缴纳（账号在中心现有建

设项目保证金专户下按照项目动态随机生成）：

账户一：开户银行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越城支行，账户名称：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越城区分中心保证金专户，账号：6232511450413243；

账户二：开户银行名称：中信银行绍兴城东支行，账户名称：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越城区分中心保证金专户，账号：3110810044511749660。

2招标人接受投标保证金电子保险保函。投标人自行在越城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ztb.sxyc.gov.cn/TPBidder）中自主选择办理。保险保函费用必须从投

标人企业基本账户转出，并在投标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前办妥保险保函手续。

6.其他有关内容

6.1评标入围方法： 入围15家 。

6.2评标方法：综合评估法（设技术标，采用电子辅助评标）；

6.3中标方式： 最高分中标 。

6.4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14 日 9:30 时，地点为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越城区分中心三楼332开标室（延安东路660号）。（电

子投标的项目，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由“最新版投标文件制作工具（越城版）”制作生成的加密投标文件上传至越城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越城区政府网、绍兴公共资源交易网 （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8.若本公告相关内容与正式发出的招标文件不一致，以正式发出的招标文件为准。

9.联系方式

招标人： 绍兴市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建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街道保佑桥直街37号 地 址： 绍兴市越城区平江路龙湖大厦15楼

联系人： 张医生 联 系 人： 孟浩

电 话： 13588577955                  电 话： 15757156272         

招 标 人（盖章）：绍兴市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代理机构（盖章）： 浙江建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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